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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二     年受南海休漁措施影響及有真正財政困難的漁民提供貸款的申請書 

 

 

     

   申請編號：        (   )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你在此申請表內填報的個人資料，是自願提供給魚類統營處 /漁農自然護理署作為審批你

的貸款申請之用。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只會供處理有關程序之工作人士參閱。  

如 需 查 閱 或 修 改 所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料 ， 可 向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總 辦 事 處 查 詢 （ 電 話 ： 2 1 5 0  

7 0 9 6）。  

 

申請人資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香港身份證號碼 

年齡(出生日期) 性別 住宅電話 

捕魚方式 捕魚經驗                         年 手提電話 

通訊地址 

 

申請人現有漁船及牌照資料 

 

船類 香港船牌有效期至 左邊車               千瓦 

香港登記船號 香港船牌出牌日期 中邊車               千瓦 

內地登記船號 船齡 / 估計可再使用年數 右邊車               千瓦 

內地捕撈證          有／無* 建造  購入時價值 
主機總功率          千瓦 

內地捕撈證最新年審年份           年 登記長度 

香港船牌背書日期 背書事由 

 

漁船作業人員 

 

作業人員  持執照者姓名  

家屬船員                          名 船長 

本地僱員                          名 輪機操作員 

內地僱員                          名 其他 

合計                          名 

*刪除不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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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狀況 

在過去一年的捕魚收入  在過去一年的捕魚支出  

負債（包括本人之債項及為其他人士之借款作出擔保） 

 

 

貸款計劃 

□ 申請金額$                                        

用途    

 

開支預算及日期 

 

還款辦法：貸款期為 1年，在提取貸款後，分 4期每期於季末等額攤還，最後一期包括累算利息。 

擔保：□ 提供擔保人（姓名）                          或 □ 提供漁船船牌給海事處背書 

 

聲明 

 本人聲明在二    年的休漁期期間沒有及將不會使用本人擁有的漁船從事捕魚，及在此申請書內所填寫之一切資料

全部屬實，本人明白蓄意提供不正確或虛假資料欺騙政府乃刑事罪行，有關申請人將會被取消申請資格及被檢控，已領取

之貸款亦必須連同應付利息立即退還。 

 

 本人明白貸款額是按漁船主機總功率計算，但最終每宗申請可獲得的金額要視乎魚類統營處的財政狀況而定。 

         

本人授權魚類統營處 / 漁農自然護理署在下列日期開始向各有關方面索取本人或與本人有關的資料，以作為審批有關

的申請及日後跟進有關貸款情況之用。本人並同意，貴處 / 署可將本人的還款資料，及當本人還款欠佳時，貴處 / 署對

本人採取行動之資料，送交本人之合作社  擔保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申請人簽署 

 

只供合作社使用： 

 上開 _________________ 社員貸款申請書經於 ______________ 年 ________ 月 ________ 日本社理事會  社員大

會通過。就本社所知所信，申請書內所陳一切均屬確實，現本社和社員 ___________________ 謹向 貴處申請貸款 

________________ 元，作為社員 ________________ 君所聲稱之用途。 

 本社保證於 12個月內將此貸款之本利全數清還。還款辦法由 __________________ 君每次售魚所得扣除百分之 ______ 

或以現金支付，分 4 期每期於季末等額攤還，最後一期包括累算利息。本社明白並願意承擔一切不執行上列還款承諾的法

律責任，並明白在未清還承諾的還款前，魚類統營處將不會考慮本社隨後的貸款申請。 

此致 

     統營處處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漁民信用無限責任合作社理事簽署 

 因此申請書而向任何政府人員或魚類統營處僱員提供利益乃觸犯防止賄賂條例。如有任何人士因此申請書向  台端索

取利益，應向廉政公署舉報（電話：2526 6366）。在此申請書內蓄意提供不正確或虛假資料欺騙政府乃刑事罪行。 


